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張家萍律師

上列被告因搶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5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進犯侵入住宅搶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

之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金進於民國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

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黃金龍位於彰化縣○○鄉

○○路000○00號前，因見黃金龍一人獨坐於床邊歇息且行

動不便，認為有機可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搶奪

之犯意，進入屋內，假意詢問黃金龍友人「阿明」是否住居

於此地，再乘其不備、徒手搶奪其置放於胸前口袋內之現金

新臺幣(下同)7,000元後，逃離現場。嗣警方獲報調閱上址

路口監視器畫面，而悉上情。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以下本案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

者，均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之調查，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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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或取得之情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亦無顯不

可信之狀況，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皆具有證據能力，先予敘

明。

二、訊據被告陳金進固供承上開機車為其所有，惟矢口否認有何

加重搶奪犯行，辯稱：伊係於上午8、9點將機車借給「阿

秋」使用，「阿秋」已經往生了，伊並未到被害人住處，而

係上午10點多就進去太陽電子遊藝場云云。辯護人則以本案

並未在被告身上查獲7,000元贓款，且現場監視器錄影亦未

拍攝到該名機車騎士之清楚臉孔，難以被害人之單一指訴及

指認，而認被告有此部分犯行，請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等語為

被告辯護。經查：

　㈠被害人黃金龍於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40分在住家遭人侵入

搶奪財物現金7,000元後，於當日上午11時許告知孫女姚姵

君，再由姚姵君報警處理，經警受理後，調閱被害人住處附

近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於同日上午10時37分許至44分

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出現於被害人住

處附近之巷子，其後員警於當日中午12時31分起至下午2時

10分止為被害人黃金龍製作警詢筆錄時，提供指認犯罪嫌疑

人紀錄表供被害人黃金龍指認，由被害人黃金龍指認係被告

侵入住宅對其搶奪財物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害人黃金龍於警

詢及偵訊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71至75、83至93、249至253

頁），並有證人姚姵君、偵查佐蘇冠安於偵訊中之證述（見

偵卷第199至201、229至231頁）在卷可稽，復有證人黃金龍

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案發現場照片及監視錄影翻拍照

片、涉嫌人騎乘MYD-2173普重機車行軌跡及路線圖、車輛詳

細資料報表、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2年4月17日和警分偵

字第1120010632號函暨所附之涉案車輛000-0000重機車之車

行軌跡、及員警職務報告等（見偵卷第77至81、89至93、

117至155、161、205至207、237、255至257頁）附卷可佐。

復參以被害人黃金龍與被告互不認識，於案發後馬上報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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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經警於同日下午2時提供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供其指

認時，並清楚說明被告之特徵為大鼻子，穿黑色上衣等情，

其後經警於同日下午4時18分起至24分止，提供被告到案後

之照片供其指認，亦係明確指認被告為搶奪其財物之人，有

其於前開之證述在卷可參，堪信被害人前開之證述及指認，

應屬實在。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據證人蘇子龍於警詢中證稱：其係太陽電子遊藝場現場負

責人，其認識陳金進，係店內的常客，而經其調閱店內監

視器畫面，陳金進約於112年2月1日中午12時至店內消

費，係騎機車到店內，第一次係於12時1分兌換500元，第

二次系12時3分兌換500元，另一次忘記時間了，總共兌換

3次，每次500元，約下午3時17分許被警方帶同離開等語

（見偵卷第95至103頁）；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係太

陽電子遊藝場現場負責人，112年2月1日當天係上早班，

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其從上班開始即早上8點調監視器

畫面，一直到偵卷第153頁被告進入遊藝場的畫面，有提

供給警察，而12點之前的監視器畫面沒有看到被告，所以

沒有提供給警察等語（見本院卷第209至213頁）。衡以證

人蘇子龍與本案無任何利害關係，且與被告亦無怨隙，實

無虛偽證述之必要與動機，堪信其前開證述應屬實在。是

以，被告係於112年2月1日中午12時許始出現在太陽電子

遊藝場等情，應可認定，則被告前開所辯上午即在太陽電

子遊藝場云云，即屬無據，不足採信。

　　⒉而依本案查獲之經過，係經被害人家人報案後，員警調閱

監視器畫面，發覺嫌疑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

車，頭戴銀色安全帽、身穿深色外套、深色長褲、襪子及

拖鞋、左手戴銀色手錶等特徵，於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

37分至44分許，出現在被害人住處附近之巷子，經警在太

陽電子遊藝場查獲被告後，比對被告之穿著及配件，與上

開監視器畫面顯示之嫌疑人特徵相符等情，有監視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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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照片及刑案照片（見偵卷第149至151頁）在卷可佐，

是以，監視器畫面雖未直接拍攝被告之正面，但依上開種

種特徵，均足以確認即係被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

型機車出現在被害人住處附近甚明。是辯護人前開主張，

顯無理由，不足為採。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

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金進所為，係犯刑法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而有

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同法第326

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搶奪罪。起訴書認係犯同法第325條第1

項之搶奪罪，業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程序時當庭更正（見本

院卷第76、208頁），本院並告以被告變更後之法條，對被

告之防禦權已有保障，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說明。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易字第

18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經入監服刑，甫於109年4

月16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

附卷可考。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具體指出前開被告所載累犯

之證據方法，是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

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

規定，加重其刑。又本院審酌被告於上開刑事案件執行完畢

後，5年內再犯本案同屬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罪，足認其

刑罰反應力薄弱等一切情狀後，認本件被告依累犯加重最低

法定本刑部分，應無過苛之處，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

解釋意旨裁量結果，認本件最低法定本刑仍需加重，附此敘

明。

　㈢爰審酌被告前有搶奪、竊盜等前科，素行不佳，此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竟不思循正途賺取財

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復考量其犯後否認犯

行、尚未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等犯後態度，暨其智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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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小肄業、家庭經濟狀況為貧寒（見偵卷第61頁之調查筆

錄之受詢問人欄所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所造成

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公訴人雖就被

告前揭犯行具體求刑有期徒刑1 年3 月，惟本院認以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為適當，公訴人之求刑，核屬過輕，附此敘明。

　㈣被告所搶奪之現金7,000元，雖未扣案，然屬被告犯罪所

得，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爰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

其價額。至扣案之現金1,086元，雖為被告所有，惟被告稱

與本案無直接關聯性，復無證據可資證明為被告之犯罪所

得，爰不為沒收之宣告，附此敘明。

本院經檢察官陳顗安提起公訴，檢察官詹雅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余仕明 

                                法      官  許家偉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馬竹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6條

（加重搶奪罪）

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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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進








指定辯護人  張家萍律師
上列被告因搶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進犯侵入住宅搶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金進於民國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黃金龍位於彰化縣○○鄉○○路000○00號前，因見黃金龍一人獨坐於床邊歇息且行動不便，認為有機可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搶奪之犯意，進入屋內，假意詢問黃金龍友人「阿明」是否住居於此地，再乘其不備、徒手搶奪其置放於胸前口袋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7,000元後，逃離現場。嗣警方獲報調閱上址路口監視器畫面，而悉上情。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以下本案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者，均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之調查，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之情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亦無顯不可信之狀況，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皆具有證據能力，先予敘明。
二、訊據被告陳金進固供承上開機車為其所有，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搶奪犯行，辯稱：伊係於上午8、9點將機車借給「阿秋」使用，「阿秋」已經往生了，伊並未到被害人住處，而係上午10點多就進去太陽電子遊藝場云云。辯護人則以本案並未在被告身上查獲7,000元贓款，且現場監視器錄影亦未拍攝到該名機車騎士之清楚臉孔，難以被害人之單一指訴及指認，而認被告有此部分犯行，請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等語為被告辯護。經查：
　㈠被害人黃金龍於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40分在住家遭人侵入搶奪財物現金7,000元後，於當日上午11時許告知孫女姚姵君，再由姚姵君報警處理，經警受理後，調閱被害人住處附近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於同日上午10時37分許至44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出現於被害人住處附近之巷子，其後員警於當日中午12時31分起至下午2時10分止為被害人黃金龍製作警詢筆錄時，提供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供被害人黃金龍指認，由被害人黃金龍指認係被告侵入住宅對其搶奪財物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害人黃金龍於警詢及偵訊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71至75、83至93、249至253頁），並有證人姚姵君、偵查佐蘇冠安於偵訊中之證述（見偵卷第199至201、229至231頁）在卷可稽，復有證人黃金龍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案發現場照片及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涉嫌人騎乘MYD-2173普重機車行軌跡及路線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2年4月17日和警分偵字第1120010632號函暨所附之涉案車輛000-0000重機車之車行軌跡、及員警職務報告等（見偵卷第77至81、89至93、117至155、161、205至207、237、255至257頁）附卷可佐。復參以被害人黃金龍與被告互不認識，於案發後馬上報警處理，經警於同日下午2時提供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供其指認時，並清楚說明被告之特徵為大鼻子，穿黑色上衣等情，其後經警於同日下午4時18分起至24分止，提供被告到案後之照片供其指認，亦係明確指認被告為搶奪其財物之人，有其於前開之證述在卷可參，堪信被害人前開之證述及指認，應屬實在。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據證人蘇子龍於警詢中證稱：其係太陽電子遊藝場現場負責人，其認識陳金進，係店內的常客，而經其調閱店內監視器畫面，陳金進約於112年2月1日中午12時至店內消費，係騎機車到店內，第一次係於12時1分兌換500元，第二次系12時3分兌換500元，另一次忘記時間了，總共兌換3次，每次500元，約下午3時17分許被警方帶同離開等語（見偵卷第95至103頁）；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係太陽電子遊藝場現場負責人，112年2月1日當天係上早班，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其從上班開始即早上8點調監視器畫面，一直到偵卷第153頁被告進入遊藝場的畫面，有提供給警察，而12點之前的監視器畫面沒有看到被告，所以沒有提供給警察等語（見本院卷第209至213頁）。衡以證人蘇子龍與本案無任何利害關係，且與被告亦無怨隙，實無虛偽證述之必要與動機，堪信其前開證述應屬實在。是以，被告係於112年2月1日中午12時許始出現在太陽電子遊藝場等情，應可認定，則被告前開所辯上午即在太陽電子遊藝場云云，即屬無據，不足採信。
　　⒉而依本案查獲之經過，係經被害人家人報案後，員警調閱監視器畫面，發覺嫌疑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頭戴銀色安全帽、身穿深色外套、深色長褲、襪子及拖鞋、左手戴銀色手錶等特徵，於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37分至44分許，出現在被害人住處附近之巷子，經警在太陽電子遊藝場查獲被告後，比對被告之穿著及配件，與上開監視器畫面顯示之嫌疑人特徵相符等情，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及刑案照片（見偵卷第149至151頁）在卷可佐，是以，監視器畫面雖未直接拍攝被告之正面，但依上開種種特徵，均足以確認即係被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出現在被害人住處附近甚明。是辯護人前開主張，顯無理由，不足為採。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金進所為，係犯刑法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而有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同法第32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搶奪罪。起訴書認係犯同法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業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程序時當庭更正（見本院卷第76、208頁），本院並告以被告變更後之法條，對被告之防禦權已有保障，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說明。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易字第18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經入監服刑，甫於109年4月16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可考。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具體指出前開被告所載累犯之證據方法，是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本院審酌被告於上開刑事案件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案同屬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罪，足認其刑罰反應力薄弱等一切情狀後，認本件被告依累犯加重最低法定本刑部分，應無過苛之處，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結果，認本件最低法定本刑仍需加重，附此敘明。
　㈢爰審酌被告前有搶奪、竊盜等前科，素行不佳，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竟不思循正途賺取財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復考量其犯後否認犯行、尚未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等犯後態度，暨其智識程度為國小肄業、家庭經濟狀況為貧寒（見偵卷第61頁之調查筆錄之受詢問人欄所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所造成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公訴人雖就被告前揭犯行具體求刑有期徒刑1 年3 月，惟本院認以處如主文所示之刑為適當，公訴人之求刑，核屬過輕，附此敘明。
　㈣被告所搶奪之現金7,000元，雖未扣案，然屬被告犯罪所得，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爰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至扣案之現金1,086元，雖為被告所有，惟被告稱與本案無直接關聯性，復無證據可資證明為被告之犯罪所得，爰不為沒收之宣告，附此敘明。
本院經檢察官陳顗安提起公訴，檢察官詹雅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余仕明  
                                法      官  許家偉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馬竹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6條
（加重搶奪罪）
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進









指定辯護人  張家萍律師

上列被告因搶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5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進犯侵入住宅搶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

之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金進於民國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

    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黃金龍位於彰化縣○○鄉○○路0

    00○00號前，因見黃金龍一人獨坐於床邊歇息且行動不便，

    認為有機可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搶奪之犯意，

    進入屋內，假意詢問黃金龍友人「阿明」是否住居於此地，

    再乘其不備、徒手搶奪其置放於胸前口袋內之現金新臺幣(

    下同)7,000元後，逃離現場。嗣警方獲報調閱上址路口監視

    器畫面，而悉上情。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以下本案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者

    ，均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之調查，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

    成或取得之情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亦無顯不可

    信之狀況，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

    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皆具有證據能力，先予敘明

    。

二、訊據被告陳金進固供承上開機車為其所有，惟矢口否認有何

    加重搶奪犯行，辯稱：伊係於上午8、9點將機車借給「阿秋

    」使用，「阿秋」已經往生了，伊並未到被害人住處，而係

    上午10點多就進去太陽電子遊藝場云云。辯護人則以本案並

    未在被告身上查獲7,000元贓款，且現場監視器錄影亦未拍

    攝到該名機車騎士之清楚臉孔，難以被害人之單一指訴及指

    認，而認被告有此部分犯行，請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等語為被

    告辯護。經查：

　㈠被害人黃金龍於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40分在住家遭人侵入搶

    奪財物現金7,000元後，於當日上午11時許告知孫女姚姵君

    ，再由姚姵君報警處理，經警受理後，調閱被害人住處附近

    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於同日上午10時37分許至44分許，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出現於被害人住處附

    近之巷子，其後員警於當日中午12時31分起至下午2時10分

    止為被害人黃金龍製作警詢筆錄時，提供指認犯罪嫌疑人紀

    錄表供被害人黃金龍指認，由被害人黃金龍指認係被告侵入

    住宅對其搶奪財物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害人黃金龍於警詢及

    偵訊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71至75、83至93、249至253頁）

    ，並有證人姚姵君、偵查佐蘇冠安於偵訊中之證述（見偵卷

    第199至201、229至231頁）在卷可稽，復有證人黃金龍指認

    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案發現場照片及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涉

    嫌人騎乘MYD-2173普重機車行軌跡及路線圖、車輛詳細資料

    報表、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2年4月17日和警分偵字第11

    20010632號函暨所附之涉案車輛000-0000重機車之車行軌跡

    、及員警職務報告等（見偵卷第77至81、89至93、117至155

    、161、205至207、237、255至257頁）附卷可佐。復參以被

    害人黃金龍與被告互不認識，於案發後馬上報警處理，經警

    於同日下午2時提供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供其指認時，並

    清楚說明被告之特徵為大鼻子，穿黑色上衣等情，其後經警

    於同日下午4時18分起至24分止，提供被告到案後之照片供

    其指認，亦係明確指認被告為搶奪其財物之人，有其於前開

    之證述在卷可參，堪信被害人前開之證述及指認，應屬實在

    。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據證人蘇子龍於警詢中證稱：其係太陽電子遊藝場現場負

      責人，其認識陳金進，係店內的常客，而經其調閱店內監

      視器畫面，陳金進約於112年2月1日中午12時至店內消費

      ，係騎機車到店內，第一次係於12時1分兌換500元，第二

      次系12時3分兌換500元，另一次忘記時間了，總共兌換3

      次，每次500元，約下午3時17分許被警方帶同離開等語（

      見偵卷第95至103頁）；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係太陽

      電子遊藝場現場負責人，112年2月1日當天係上早班，從

      早上8點到晚上8點，其從上班開始即早上8點調監視器畫

      面，一直到偵卷第153頁被告進入遊藝場的畫面，有提供

      給警察，而12點之前的監視器畫面沒有看到被告，所以沒

      有提供給警察等語（見本院卷第209至213頁）。衡以證人

      蘇子龍與本案無任何利害關係，且與被告亦無怨隙，實無

      虛偽證述之必要與動機，堪信其前開證述應屬實在。是以

      ，被告係於112年2月1日中午12時許始出現在太陽電子遊

      藝場等情，應可認定，則被告前開所辯上午即在太陽電子

      遊藝場云云，即屬無據，不足採信。

　　⒉而依本案查獲之經過，係經被害人家人報案後，員警調閱

      監視器畫面，發覺嫌疑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

      車，頭戴銀色安全帽、身穿深色外套、深色長褲、襪子及

      拖鞋、左手戴銀色手錶等特徵，於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3

      7分至44分許，出現在被害人住處附近之巷子，經警在太

      陽電子遊藝場查獲被告後，比對被告之穿著及配件，與上

      開監視器畫面顯示之嫌疑人特徵相符等情，有監視器畫面

      翻拍照片及刑案照片（見偵卷第149至151頁）在卷可佐，

      是以，監視器畫面雖未直接拍攝被告之正面，但依上開種

      種特徵，均足以確認即係被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

      型機車出現在被害人住處附近甚明。是辯護人前開主張，

      顯無理由，不足為採。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金進所為，係犯刑法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而有

    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同法第326

    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搶奪罪。起訴書認係犯同法第325條第1

    項之搶奪罪，業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程序時當庭更正（見本

    院卷第76、208頁），本院並告以被告變更後之法條，對被

    告之防禦權已有保障，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說明。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易字第18

    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經入監服刑，甫於109年4月1

    6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

    卷可考。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具體指出前開被告所載累犯之

    證據方法，是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

    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

    定，加重其刑。又本院審酌被告於上開刑事案件執行完畢後

    ，5年內再犯本案同屬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罪，足認其刑

    罰反應力薄弱等一切情狀後，認本件被告依累犯加重最低法

    定本刑部分，應無過苛之處，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

    釋意旨裁量結果，認本件最低法定本刑仍需加重，附此敘明

    。

　㈢爰審酌被告前有搶奪、竊盜等前科，素行不佳，此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竟不思循正途賺取財

    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復考量其犯後否認犯行

    、尚未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等犯後態度，暨其智識程度為

    國小肄業、家庭經濟狀況為貧寒（見偵卷第61頁之調查筆錄

    之受詢問人欄所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所造成之

    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公訴人雖就被告

    前揭犯行具體求刑有期徒刑1 年3 月，惟本院認以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為適當，公訴人之求刑，核屬過輕，附此敘明。

　㈣被告所搶奪之現金7,000元，雖未扣案，然屬被告犯罪所得，

    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爰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

    額。至扣案之現金1,086元，雖為被告所有，惟被告稱與本

    案無直接關聯性，復無證據可資證明為被告之犯罪所得，爰

    不為沒收之宣告，附此敘明。

本院經檢察官陳顗安提起公訴，檢察官詹雅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余仕明  

                                法      官  許家偉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馬竹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6條

（加重搶奪罪）

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91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金進









指定辯護人  張家萍律師

上列被告因搶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金進犯侵入住宅搶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金進於民國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黃金龍位於彰化縣○○鄉○○路000○00號前，因見黃金龍一人獨坐於床邊歇息且行動不便，認為有機可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搶奪之犯意，進入屋內，假意詢問黃金龍友人「阿明」是否住居於此地，再乘其不備、徒手搶奪其置放於胸前口袋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7,000元後，逃離現場。嗣警方獲報調閱上址路口監視器畫面，而悉上情。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以下本案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者，均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之調查，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之情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亦無顯不可信之狀況，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皆具有證據能力，先予敘明。

二、訊據被告陳金進固供承上開機車為其所有，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搶奪犯行，辯稱：伊係於上午8、9點將機車借給「阿秋」使用，「阿秋」已經往生了，伊並未到被害人住處，而係上午10點多就進去太陽電子遊藝場云云。辯護人則以本案並未在被告身上查獲7,000元贓款，且現場監視器錄影亦未拍攝到該名機車騎士之清楚臉孔，難以被害人之單一指訴及指認，而認被告有此部分犯行，請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等語為被告辯護。經查：

　㈠被害人黃金龍於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40分在住家遭人侵入搶奪財物現金7,000元後，於當日上午11時許告知孫女姚姵君，再由姚姵君報警處理，經警受理後，調閱被害人住處附近之監視器畫面，發現被告於同日上午10時37分許至44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出現於被害人住處附近之巷子，其後員警於當日中午12時31分起至下午2時10分止為被害人黃金龍製作警詢筆錄時，提供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供被害人黃金龍指認，由被害人黃金龍指認係被告侵入住宅對其搶奪財物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害人黃金龍於警詢及偵訊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71至75、83至93、249至253頁），並有證人姚姵君、偵查佐蘇冠安於偵訊中之證述（見偵卷第199至201、229至231頁）在卷可稽，復有證人黃金龍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案發現場照片及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涉嫌人騎乘MYD-2173普重機車行軌跡及路線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2年4月17日和警分偵字第1120010632號函暨所附之涉案車輛000-0000重機車之車行軌跡、及員警職務報告等（見偵卷第77至81、89至93、117至155、161、205至207、237、255至257頁）附卷可佐。復參以被害人黃金龍與被告互不認識，於案發後馬上報警處理，經警於同日下午2時提供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供其指認時，並清楚說明被告之特徵為大鼻子，穿黑色上衣等情，其後經警於同日下午4時18分起至24分止，提供被告到案後之照片供其指認，亦係明確指認被告為搶奪其財物之人，有其於前開之證述在卷可參，堪信被害人前開之證述及指認，應屬實在。是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據證人蘇子龍於警詢中證稱：其係太陽電子遊藝場現場負責人，其認識陳金進，係店內的常客，而經其調閱店內監視器畫面，陳金進約於112年2月1日中午12時至店內消費，係騎機車到店內，第一次係於12時1分兌換500元，第二次系12時3分兌換500元，另一次忘記時間了，總共兌換3次，每次500元，約下午3時17分許被警方帶同離開等語（見偵卷第95至103頁）；及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其係太陽電子遊藝場現場負責人，112年2月1日當天係上早班，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其從上班開始即早上8點調監視器畫面，一直到偵卷第153頁被告進入遊藝場的畫面，有提供給警察，而12點之前的監視器畫面沒有看到被告，所以沒有提供給警察等語（見本院卷第209至213頁）。衡以證人蘇子龍與本案無任何利害關係，且與被告亦無怨隙，實無虛偽證述之必要與動機，堪信其前開證述應屬實在。是以，被告係於112年2月1日中午12時許始出現在太陽電子遊藝場等情，應可認定，則被告前開所辯上午即在太陽電子遊藝場云云，即屬無據，不足採信。

　　⒉而依本案查獲之經過，係經被害人家人報案後，員警調閱監視器畫面，發覺嫌疑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頭戴銀色安全帽、身穿深色外套、深色長褲、襪子及拖鞋、左手戴銀色手錶等特徵，於112年2月1日上午10時37分至44分許，出現在被害人住處附近之巷子，經警在太陽電子遊藝場查獲被告後，比對被告之穿著及配件，與上開監視器畫面顯示之嫌疑人特徵相符等情，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及刑案照片（見偵卷第149至151頁）在卷可佐，是以，監視器畫面雖未直接拍攝被告之正面，但依上開種種特徵，均足以確認即係被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出現在被害人住處附近甚明。是辯護人前開主張，顯無理由，不足為採。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顯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金進所為，係犯刑法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而有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同法第32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搶奪罪。起訴書認係犯同法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罪，業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程序時當庭更正（見本院卷第76、208頁），本院並告以被告變更後之法條，對被告之防禦權已有保障，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說明。

　㈡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易字第18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經入監服刑，甫於109年4月16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可考。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具體指出前開被告所載累犯之證據方法，是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本院審酌被告於上開刑事案件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案同屬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罪，足認其刑罰反應力薄弱等一切情狀後，認本件被告依累犯加重最低法定本刑部分，應無過苛之處，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結果，認本件最低法定本刑仍需加重，附此敘明。

　㈢爰審酌被告前有搶奪、竊盜等前科，素行不佳，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竟不思循正途賺取財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復考量其犯後否認犯行、尚未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等犯後態度，暨其智識程度為國小肄業、家庭經濟狀況為貧寒（見偵卷第61頁之調查筆錄之受詢問人欄所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所造成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公訴人雖就被告前揭犯行具體求刑有期徒刑1 年3 月，惟本院認以處如主文所示之刑為適當，公訴人之求刑，核屬過輕，附此敘明。

　㈣被告所搶奪之現金7,000元，雖未扣案，然屬被告犯罪所得，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爰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至扣案之現金1,086元，雖為被告所有，惟被告稱與本案無直接關聯性，復無證據可資證明為被告之犯罪所得，爰不為沒收之宣告，附此敘明。

本院經檢察官陳顗安提起公訴，檢察官詹雅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余仕明  

                                法      官  許家偉

                                法      官  林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馬竹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6條

（加重搶奪罪）

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